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防疫工作小組第七十六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2年 2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2時 

地    點：線上會議 

主    席︰吳淑芳校長                                                 紀錄:蔣佩珊 

出席人員︰黃俊清副校長(請假)、蘇義泰主任秘書 

教務處:王采芷教務長 

學務處:陳冠仰學務長、王榮燦組長、陳妙言主任、方文熙主任、宋貞儀組長、 

張雅雯組長 

總務處:沈里通總務長 

研發處:盧玉嬴研發長、林莉如主任 

主計室:周玫玲主任 

人事室:陳怡君主任 

環安衛室：陳惠娟主任 

電算中心：賴世烱主任 

學院代表：劉玟宜院長(請假)、洪論評院長(請假)、郭堉圻院長(請假)、陳依兌院

長 

學生代表：廖昱翔會長、蔡宛恩舍長(請假) 

列席人員：蔡朝騰小隊長、陳秀伶專員 

壹、報告事項： 

一、學務處報告事項： 

(一) 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補助防疫車資，自 1月 1日至 1月 31日止，計有 11

人申請，補助金額共計 41,875元整。 

(二) 因應疫情逐漸穩定，大專校院放寬室內戴口罩規定自 3月 6日依指揮中心通案性規

定實施校園室內口罩放寬。教育部將自 3月 6日起，配合放寬各級學校校園室內戴

口罩規定(如附件一)。本校自今年起每日通報確診人數多為個位數，加上國內疫情

相對穩定，建議校內的防疫專區的每週統計確診個案數之公告以及防疫企畫書審查

可終止，使校園逐步回歸正常生活。 



二、研發處報告事項： 

(一) 考量部分實習機構仍要求實習學生實習前進行快篩，將持續補助 111學年度第二學

期實習師生 COVID-19檢測費用。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師生校外實習 COVID-19檢測費用補助方案」，延至 111學年第一學期結束，提

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師生校外實習 COVID-19檢測費用補助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111年度編

列 68.7萬元，該經費依會計年度僅執行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二、為維護實習師生權益，本方案補助申請至 111 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建請延長檢測

費用補助至 112年 1月 31日止(補助申請至 112年 2月 10日止)，增列該項補助經

費 34,870元。 

系所 人數 金額 

長照系 31 21,902 

護理系 19 11,768 

幼保系 2 1,200 

總計 52 34,870 

三、考量未來防疫需求，本方案視狀況再行做滾動式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貳、其他討論及決議事項： 

一、本校防疫會議原則上爾後不例行召開，未來視教育部指示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疫情趨勢

滾動式修正及公告;另未來如有新的防疫指引，將採公文簽核後公告施行，必要時才召

開會議。 

二、教務處將於處室網頁公告，內容如下:「本校自 3 月 6 日起配合教育部放寬各級學校

校園室內戴口罩規定，實施室內空間原則『自主佩戴口罩』措施，除學校健康中心仍『「應

戴口罩』外，其餘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校內相關單位或教師經與師生充

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得決定採取佩戴口罩措施，後續將配合疫情指揮中心與教育部規

定滾動式調整。」 



三、本校原則自 3月 6日起配合中央政策彈性放寬校園防疫措施，除學校健康中心仍「應戴

口罩」外，其餘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老師務必與同學做好溝通，同時也

尊重學生意願，不得強迫與懲處。 

四、自即日起，停止每週確診個案數公告，另辦理活動取消防疫計畫書，回歸正常化。 

五、各單位如實習有快篩劑需求，可先洽健康中心確認可否調用，儘量將快篩劑充分運

用，不足再以專案專簽補助學生。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時 40分 

伍、附件： 

附件一:全國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112年第 1次防疫長研商會議資料 



112年2月10日

全國大專校院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112年第1次防疫長研商會議

附件1



大專校院放寬室內戴口罩規定

112年3月6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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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心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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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心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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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心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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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2年3月6日起各級學校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放寬室內戴口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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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今日宣布鬆綁室內口罩政策，教育部將自同年3月6日起，配合放寬各級學校校園室

內戴口罩規定。

• 考量111學年度第2學期各級學校開學前(開學日自2月13日至2月20日間)歷經春節

連續假期及寒假，並於開學後接續228和平紀念日4天連續假期，為觀察學生健康

狀況及進行校園環境整備工作，爰規劃於111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後2至3週時間，

加強體溫監測、校園清潔消毒等防疫作業，並定於3月6日起於各級學校、幼兒園、

課後照顧中心、補習班，實施室內空間原則「自主佩戴口罩」措施。



自112年3月6日起各級學校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放寬室內戴口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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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施室內口罩鬆綁通案性措施，於指定場所（醫療照

護機構及公共運輸）應戴口罩，各級學校健康中心、校車、幼兒園專用車、校園接

駁車等比照指定場所（醫療照護機構、公共運輸）之規定，仍「應戴口罩」。此外，

考量學校教學需求，各級學校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可於具特殊性

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學校得自行決定採取佩戴口罩措施。

• 教育部將持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政策及疫情發展之判斷，適時調

整校園防疫措施，鼓勵各級學校教職員工生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COVID-

19疫苗施打劑次儘速進行疫苗施打，共同守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及安全。



Q1：學校是否比照指揮中心實施室內口罩鬆綁政策？

• 為利學校開學籌備工作、校園清潔消

毒及觀察學生健康狀況，各大專校院

將於112年3月6日起比照指揮中心實

施室內口罩鬆綁措施。

• 校園室內環境配合指揮中心規範，實

施「自主佩戴口罩」措施；惟校園內

健康中心或公共運輸工具(如校車、接

駁車)比照指揮中心規範之指定場所，

依規定仍應佩戴口罩。

8



Q2：學校能否自行決定在哪些場域或情形下應佩戴
口罩？

• 學校針對特定場域（如實驗室、工作室或餐廚等）或部分課程(如餐

飲實作課、生化實驗課等)，依其性質原本即自行訂有應佩戴口罩之

規定。

• 另學校考量教學需求，經與校內師生充分溝通取得共識後，可於具

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自行決定採佩戴口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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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班上有同學確診，其他同班同學要佩戴口罩嗎？

• 確診同學已依規定進行5+N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確診者仍依現

行規定佩戴口罩，其餘同班同學可自主佩戴口罩，如有症狀建議配戴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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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防疫指引修正意見

因應近期疫情趨緩 將滾動修正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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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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